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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區域計畫法》第 21 條： 
 
違反第十五條第一項之管制使用土地者，由該管直轄市、縣 (市) 政府處新台幣六萬元以上

三十萬元以下罰鍰，並得限期令其變更使用、停止使用或拆除其地上物恢復原狀。 
前項情形經限期變更使用、停止使用或拆除地上物恢復原狀而不遵從者，得按次處罰，並停

止供水、供電、封閉、強制拆除或採取其他恢復原狀之措施，其費用由土地或地上物所有

人、使用人或管理人負擔。 
前二項罰鍰，經限期繳納逾期不繳納者，移送法院強制執行。 
 
《區域計畫法》第 15 條第 1 項： 
 
區域計畫公告實施後，不屬第十一條之非都市土地，應由有關直轄市或縣(市) 政府，按照非

都市土地分區使用計畫，製定非都市土地使用分區圖，並編定各種使用地，報經上級主管機

關核備後，實施管制。變更之程序亦同。其管制規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建築法》第 58 條： 
 
建築物在施工中，直轄市、縣（市）（局）主管建築機關認有必要時，得隨時加以勘驗，發

現左列情事之一者，應以書面通知承造人或起造人或監造人，勒令停工或修改；必要時，得

強制拆除： 
一、妨礙都市計畫者。 
二、妨礙區域計畫者。 
三、危害公共安全者。 
四、妨礙公共交通者。 
五、妨礙公共衛生者。 
六、主要構造或位置或高度或面積與核定工程圖樣及說明書不符者。 
七、違反本法其他規定或基於本法所發布之命令者。 
 
《工廠管理輔導法》第 35 條： 
 
經勒令停工拒不遵從或工廠經勒令歇業者，主管機關於必要時得通知電業及自來水事業會同

到場配合執行停止供電、供水。 
前項經停止供電、供水者，非俟主管機關出具停止供電、供水原因消滅證明，電業及自來水

事業不得恢復供電、供水。 
 
《申請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審查辦法》第 33 條： 
 
依本辦法取得農業用地作農業設施容許使用者，應依原核定之計畫內容使用，並不得作為住

宅、工廠或其他非農業使用。但經核准工廠登記之農業設施，不在此限。 
直轄市或縣(市)主管機關應對取得容許使用之農業設施及其坐落之農業用地造冊列管，並視

實際需要抽查是否依核定計畫內容使用；未依計畫內容使用者，原核定機關得廢止其許可，

並通知區域計畫或都市計畫主管機關依相關規定處理。但配合政策休耕、休養、停養者，不

在此限。 
前項農業設施已依法領有建築執照者，原核定機關於廢止許可時，應一併通知建築主管機關

處理。 


